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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期.來5

日
里
昼
間
題
磷
工
同
『匠
招
集
會16。。

要
求
窩
利
市
船
廠
每
人
毎
点s
增
加
工
値
八
仙

一▼?
▲
中
華
會
舘
選
定
職
員
照
錄 

啓
者
昨
晚
本
會
舘
複
選
新
任
職
員
下
午
八
時
新
奮
人
員
齊
臨
九 

時
開
始
碩
選
仍
舊
分
爲
董
事
蘭
議
事
部
兩
部
分
茲
將
選
定
各
員 

開
列
如
左

▲
董
事
部
執
行
公
事
人
員 

正@
理*

有
一
狀
師
楼) 

副
総
理
廖
翼
朋(
開
明 1
 舍) 
楊
錦
凌(
利
安
和) 

司
庫
員
方
文
瀾(
安
興
隆) 

文
際
員
何
盈
基 
廖
崇
源(
華
英
公
司) 

中
文
書
記
錢
玉
軒(
金
利
源)
-
 

• 

至
於
徵
收
出
口
醫
院
賣
具
調
直
公
醫
院
病
者
員
二
職
則
隨
後 

由
總
理
與
議
長
參
訂
擇
人
然
後
委
任
之 

▲
議
事
部
參
議
公
事
人
員
，

▼
0 ▲

林 
洪 
盛
辯
誣

▲
任
他
縱
肆
讒
言
口

▲
地
獄
難
禁
拔
舌
待
#
 

啓
者
弟
操
魚
濕
工
目
考
年
僱'
眼
務
惟
以
西
人
進
退
之
命
是
聽 

至
所
請
之
工
人
辛
金
若
干
条
嘗
拖
欠
分
文
且
近
來
魚

21
請
人
做 

L
有
合
同
彼
此
收
執
爲
儷
並
無
異
議
昨
閱
新
民
项
報
載
有
林
壽 

、蔣
發
、等
一
二
十
八
名>
吿
白
該
慢
金(
天
良
喪一®

•
信
義
全
無
之 

林
洪
盛)
字
樣
殊
令
人
詫
異
夫
林
壽♦
蔣
澄
、林
棚
，余
沾
，林
惟
， 

鄺
粲
等
旣8s

弟 
ffi務
均
照
合
同
未
嘗
於
合
同
外
稍
冃
一
、毫
吃
虧 

當
日
交
上
期
銀
時
自
趙
隔
祥
，敖
塔
，方
文
瀾
先"
爲
介
紹
想
諸 

先
生
必
照
合
同
對
財
等
說
明
各
無
嫌
怨
始
受
卜
朗
工
金
合
剛
內 

書
明
入
濕
舟
費1
.
目
包
足
出
濕
舟
費
工
人
自
理
爾
等
豈
能
恃
頑 

一
要
索
弟
尙
体
念
各
工
人
所
得
無
多
仍.將
出

36
舟
資
給
足
此
是
弟
， 

格
外
恩
給
非
爾
等
所
應
得
也.冃
同
事
之
林
穠
、林
亮
，林
盤
，
曾 

度
、周
珍
偉
、葉
庸
、
数
人
眼
仝
爲
據
豈
任
爾
狂
犬
亂
吠
爾
等
吿 

白
內
書
有
擇
肥
仲
噬
四
字
夫
老
旣
気
擇
肥.宣
加
屬
僑
胞
以
*:等

一 

爲
最
肥
若
乎
百
料 *
等
之
痩
殆
自一6

於
弟

W
E

也
尤
円
異
者
吿
国
一 

內
所
署
名
之
人(
曾
頌
、曾
列
、意
号
、黃
庭
，林
惠
、曾
君
、李
燮 

、林
榮
、馬
中
、馬
鳩
、鄭
焯
、人
干
、十
二
名
不
知
爲
誰
亦
未
見/

一 

此
人
到
本
濕
傭
工
其
爲
憑
空
揑
造
已
無
疑
義
乂
云
爾
等
受
西
人
一 

拳
脚
交
加
悪
言
護
罵
爾
等
必
怠
於
操
作
爲
西
人
工
目
所
深
惡
弟 

亦
安
能
廻
護
此
爾
等
咎
由
自
取
夫
又
何
尤
乂
云
出
濕
時
在
火
夢 

被
西
人
苛
待
夫
爾
旣
出
濕
爾
等
牛
死
舆
弟
無
渉
弟
素
以
信
義
天 

友
爲
衆
僑
梓
所
共
知
爾
欲
借
端
誣
陷
適
足
舁
爾
寺
之
當j:：

出
醜 

耳
爾
等
專
以
陷
人
爲
快
料
爾
等
將
來
必
遭
为
譴
也 

民
國
八
年 

十
月H
二一日 

林
洪
盛
白 

▲
茲
將
當
日
各
收
執
合
同
列
后 

■ 

君
今
因
自
願
衽 

魚
濕
吸
工
經
訂
先
取
現
銀 

元
工
金
毎
月 

元
毛
船
治
每
点
鐘 

* 

每
日
限
做t
一
点
鏢
爲
一
工
過
外
爲
甬
仔
工
計
至
帝
仔
工
銀
不 

得
出
現
粮
須
要
應
時
入 
濕
富
工
如
事
出
迫
不
得
已
預
早
吿
知
頂 

將
所
取
銀
若
干
如
數
交
囘
不
得
臨
期
入
濕M
生
異
議
至
工
目
县 

包
入 
濕
船
脚
而
出
濕
船
脚
及
出
入
在
船
一
龜
食
乃
工
人
自
理
到
漢 

之
日
起
計
福
食
毎
禮
拜
扣
除
福
食
銀 

元
餘
外
支
用
亦
照 

數
扣
除
在 
濕
無
論
何
等
工
務
要
聽
工
目
命
令
以
盡
厥
職
于
工4 

照
所
訂
合
約
計
算
不
得
以
別
人
工
金
上
下
相
映
犯
禁
品
物
不
得- 

私
帶
而
在
唐
人
屋
不
得
開
設
煙
灯
賣
酒
等
違
禁
事
如
有
不
遵
犯 

此
科
例
此
乃
自
誤
到
濡
後
須
俟
本
濕
工
務
吿
竣
工
目
許
可
方
能 

出
濕
如
半
途
而
廢
以
誤
工
目
任
従
工
目
干
究
至
存
工
銀
若
千̂
 

工
目
返
出
到
埠
時
照
數
找
交
兩
傢
允
諾
訂
此
合
釣
執
一
張
簽
夕
一 

爲
據

sbsw
K

er^g

聲
提
讓
。未
有
切
實
充
分
鮮
决
备
法
。 

將
於
今
昆
后
聯
合
會
 <
 
報
吿 
一 
切
。並
謂
礦
工
之
態
度 " 
要 

求
承
認
毎
星 »
工
作
五
日
。否
則
無
妥
協
之
餘
地
云
云
。按
礦
工 

定
於
來
月
一 
日
同
盟
罷
工
。以
期
鶯
徹
其
要
求 
被
影
響
者
約
五

已
聯
名
致
函
於
設
船
廠
。。函
中
要
求
之
大1
云
。。太
平
洋*
岸 

凡
屬
美
國
所
統
轄
者
。。其
工
價
皆
己
如
此
增
給3c
我
等
求
貴
公 

司
仿
此
而
行
云
一
。

•
•
•
茶
之
價
格
畧
增

近
日
有
茶
大
帮
自
外
輸
入
、。本
市
最
著
名
之
茶
商®
 吿
。。云
及 

茶
之
来
源
如
常
己
但
因
印
度
銀
價
日
增 "
照
常
價
沽
發
。

C-
未
免 

茶
市
吃
虧
。。故
訂
議
每
茶
一 
磅
增
價
一
毫 
二
。。
・

▲
加
屬
新
聞
▼ 

◎
◎
◎
售
酒
配
藥
可
以
原
情 

舞
市
阻
函
云
。市
葛
注
允
省
。禁
酒
-
例
雖
嚴"
。惟
醫
生
又
能
出 

帝
售
酒
製
樂
。1
故
昨
有
一
人
托
某
人
往
醫
生
林
勃
氏
處
取
帝
買 

酒
。故
醫
生
被
控
在
案
一
昨
日
提
訊
简
官
云
。醫
生
有
出
帝
買
酒 

製
藥
之
例
一。若
而
人
者
。、的
係
代
某
人
買
爲
配
樂
。。亦
可
以
原 

情
、後
查
其
人
不
虛 
将
案
註
消
云
。。

◎
◎
◎
白
糖
缺
乏

沙
市
加
寸
函
云
、。本
要
白
糖
缺
乏
。，各
商
号
已
無
所
存
。一
近
聞 

太
平
洋
海
岸)
。有
白
糖
三
車
。。不
日
運
到
一
：故
市
民
延
望
其
迅 

速
到
率
云
。。

、

◎
◎
◎
提
審
積
案

温
雉
辟
訪
函
云CO*
埠
特
別
裁
判
所
。。定
期
十
一
月
四
號
開
審 

椎
積
案
疊
曩
。。其
中
最
重
要
之
案
件
。，係
前
日
大
罷
工
發
生
暴 

金
風
潮
。。工
人
首
領
被
拘
之
案
云"
。

▲
各
國
新
聞
▼ 

)
國
民
外
交
會
相
繼
成
立 

緬
省
破
崙18垣

函
云
。。本
埠
華
僑
僅
百
餘)
對
於
國
事
。。異
常 

熱
心e
此
次
外
交
失
敗-
咸
爲
憤
激
.
。
一 聞
大
埠
有
國
民
外
交 

會
之
發
起
。。即
集
本
埠
華
僑
。C
組
立
~
國
民
外
交
會
。。徵
集
會 

員
過
百
。。集
欺
千
數
有
奇C
經
已
選
舉
般
員
？
昨
十
月
八
号e
適 

梁
秉
彝
陳
耀
垣
行
抵
本
埠
。。即
由
黃
宣
鈺
通
知
各
僑
胞-
一。開
演 

說
會
於
南
京
樓
。。是
晚
到
者
甚
衆
屆
時
由
會
長
阮
琨
主
席
。宣 

布
理
由CC
介
紹
梁
秉
彝
陳
耀
垣
鄺
燦
照
等
演
說
。語
極
沉
痛
。演 

畢
。。隨
由
衆
議
次
照
章
成
立
支
售
。。與
大
埠
國
民
外
交
會
。。取 

一
致
之
進
行
。。

又
馬
市
周
實
省
烏
市
打
埠
函
云
。。本
埠
僑
梓
。。自
聞
外
交
失
敗 

各
處
華
僑
。。組
織
國
民
外
交
會
。。以
期
挽
救
危
亡
。本
埠
即
集 

僑
胞
。。成
立
一
支
會
。C

對
於
外
交
事
宜
毎
願
多
進
行
。。大
學
生 

余
天
休
。。著
一
英
文
論
證
。。論
及
山
東
問
題
。。該
會
已
釘
成
册 

。e
分
送
西
人
矣
。。昨
十
月
十
號
。。大
埠
國
民
外
交
會
代
表
梁
秉 

彝
陳
耀
垣
。。行
抵
本
埠
。。由
會
長
黃
振
魂
。。臨
時
召
集®
員
會 

議
。。居
時
黃
振
魂
主
席
。。介
紹
梁
秉
彝
陳
罐
垣
鄺
燦
照
等
演
說 

。。對
於
該
會
進
行
。。多
所
討
論
。。該
會
早
已
照
大
埠
國
民
外
交 

一̂
^
^
^
^
^
#
^

—— 

詹
陽
曆
十
一
月
二
日
行
本
支
部
開
幕
典 

禮
統
請
我

各
埠
昆
仲
屆
期 
光
臨
指
示 
一 

加M
M
^
^
^
M
^
^

十
萬
人
。。

90S
電
訳
拾
要

二
十
三
日
斯
德
哥
爾
麼
電
学
過
激
派
驅
逐
艦
二
雙
。。於
星
期
二 

日
在
芬
蘭
灣
襲
擊
伊
斯
丹
尼
亞
船
舶
及
英
艦
時
。。觸
水
雷
沉
沒 

。。
S-
聞
溺
斃
一■

二
百
四
十
六
人
：

一

又
倫
敦
電
。-
官
塲
發
表
。。外
務
大
臣
巴
爾
鶴
貴
族
與
內
閣
議
長 

加
爾
遜
子
爵
對It:。

又
據
統
詫
學
者
之
調
査
。。
一
八L
C
中
之 

普
法
戟
爭)
。毎
日
戰
費
二
千
零
七
十
萬
兀
。C
今
次
欧
洲
"
戰
則 

共
三
百
兆
元
云
；

正
議
長
阮
麗
朝(
洋
新) 

副
議
艮
何B
揚(B.C

・G
・C

O，)  

記
錄
員
陳
穩
宗(
仁
和
公
司) 

衆
議
員 
馬
大
諄(
乾
豐)

周
漫
德(
囘
春
堂)

，▲
本
填
新
聞
, 

■
简
總
理
來
遊
再
誌

盧
仰
喬(
延
年
堂) 

黃
蔚
生(
日
新
公
司) 

林
立
晃(
裕
昌
隆) 

李
世
瑚(
利
源) 

周
家
穀
一
廣
和
昌
記) 
徐
德
美(
寓
所) 

黄
惠
之 
致
中
和) 

盧
文
福(
寓
朗) 

曹
桂
芳(
工
商
銀
行) 
蔣
元
理(
寓
所)

2

(
前
數
日
譯
西
文
誤
譯
江

18
58 
即
其
人) 

膚
洋
烟
草
公
司
總
理
簡
照
南
先
生
日
前
來
遊
此
地
，。已
紀
前
報 

該
公
司
可
以
挽
吉
國
烟
草
鑫
」。曾
被
某
公
司
鼓
弄m
謂
照
南 

君
乃
與
倭
人
合
辦 
且
入
倭
籍)
是
鼠
倡
抵
制
一
。奸
人
得
遂
其 

欲
。
豈
意
簡
君
專
以
慈
善
爲
懷.
。凡
於
公
益
敎
育
及
粤
省
雄
平 

蘿
以
局
水
災"
簡
君
每
次
助
欵
萬
元
。。其
好
善
樂
施
不
關
取
 

瘓
.
已
可
槪
見
至
該
公
司
開
寄
以
來
。每
年
獲
利
巨
萬
。所
得
之 

利,
皆B
學
養
經
費
十
餘
處
。井
在
南
洋
設
學
校
敎
授
該
公
司
職 

工
子
弟
。

—去
年
在
美
調
查
。。美
國
國
務
院
海
軍
部
及
營
務
長
大 

表
欧
迎
有
在
年
該
公
司
所
辦
之
烟
葉
，類
多
購
自
美
國
。。今
多
取 

諸
奉
國
。。利
權
不
至
外
溢6
凡
吸
該
公
司
之
烟
者
。。莫
不
交
口 

$$

羨
。此
次
簡
君
偕
其
夫
人
及
英
文
書
記
郭
健
香
君
。幷
南
洋
駐 

一
美
代
表
潘
梓
彝
君
之
支
。。假
道
於
此
。。並
留
心
考
查
商
務
及 

一摩*
近
日
情
狀
。。駐
養
雲
高
華
旅
館
。。備
筵
邀
請
駐
雲
領
事 

葉
可
樑
先
生
，客
務
桂
司
理
司
徒
英
石
君
。环
埠
著
名
之
商
人
陳 

道
之
君
，葉
求
茂
君"
大
漢
報
伍
嵩
翹
先
生
。阮
漢
三
先
生
。席
間 

*
談
衷
曲 
凡
於
華
僑
興
利
除
弊/
率 
無
不
關
心
。。簡
先
生
即 

6'
動
程
之
美:
將
談
公
司
改
組
爲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C

招
足
資
*:千 

五
百
萬
元/
設
股
銀
已
有
十
之
八
九
。0
即
此
可
見
筒
先
生
大
有 

經
商
之
才
匕
旣
非
奸
商
所
能
任
意
搆
陷
矣.
。

•
0
•
靑
山
不
老
爲
雪
白
頭 

北
雲
高
華= r
咼
山
。昨
禮
拜
三
晩
，霜
雪
交
零
。堆
積
螺
髻
一
靑 

峰
似
老
廣
聿
云
暮3
惟
卑
中
人
烟
稠
密
之
區
。未
甚
凝
寒
云

00 

♦
•
•
市
庫
積
有
餘
貲 

本
薪
簣
収
罐
警
。各
人
繳
納
丁
日
衆
。。故
収
入
之
欵
。。較
前
暫 

見
充
裕
占
日
前
積
欠
市
鋁
沙
及
囉
列
合
創
之
公
司
銀
。
到
期
應 

債
三
拾
萬
元C3
惟
財
政
委
員
割
氏
計
近
日
所
収
之
地
稅)
。到
期

鄭 
靖(
岐
山
公
司) 

李
發
富(
三
民)

高 
鍊
(
瑞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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